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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垫江县脱硫厂有限责任公司百万方及三期脱硫装置更新改造提升项目位于重庆市垫江县澄溪镇胜利五社。
本技术规格书是为垫江县脱硫厂有限责任公司百万方及三期脱硫装置更新改造提升项目采购的1台主燃烧器及主燃烧炉成套设备而编制的。是对主燃烧器及主燃烧炉成套设备设计、制造、总成、检验、供货及运输保护等方面的最低要求。
本技术规格书将作为订货合同技术部分的内容，所列要求为基本要求，并不能免除供货商对所提供的主燃烧器及主燃烧炉成套设备及其安装附件的完整性、适用性、可靠性以及性能方面所承担 的责任。
2  定义
本技术规格书中使用的术语定义如下：
工程名称：垫江县脱硫厂有限责任公司百万方及三期脱硫装置更新改造提升项目
业    主：垫江县脱硫厂有限责任公司
设计单位：四川省化工设计院
供应商（制造商）：本项目中为业主提供制造设备的公司或工厂
子供应商：本项目中按照分包合同要求为供应商提供制造设备的公司或工厂
3  现场条件

3.1  自然条件

3.1.1气象

重庆垫江县地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具有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的特点。由于受太平洋气候影响，春季气温回升快，春早冬暖多变，盛夏连睛高温，多伏旱，雨量集中，多暴雨，冬无严寒。主要气象要素见表3.1-1。
表3.1-1                        主要气象要素表

	序号
	气象要素
	数值

	1
	年平均气压kPa
	95

	2
	年平均风速m/s
	1.1

	3
	最大风速   m/s
	20-25

	4
	年平均日照时数（h）
	1271

	5
	年平均降水量mm
	1154

	6
	最大年降雨量mm
	1509

	7
	最小年降雨量mm
	865

	8
	相对湿度  %
	81%

	9
	年平均蒸发量（mm）
	678.3

	10
	多年平均地面温度℃
	17

	11
	年平均气温℃
	17

	12
	最热月平均气温℃
	27.8（8月份）

	13
	最冷月平均气温℃
	5.9（1月份）

	14
	年均无霜期（d）
	289

	15
	极端最高气温℃
	40.4

	16
	极端最低气温℃
	-4.4

	17
	最大冻深  cm
	无冻结土


3.1.2 水文

地构造位置位于扬子准地台（Ⅰ1）、重庆台坳（Ⅱ1）、重庆陷褶束（Ⅲ1）、华蓥山（Ⅳ2），主要是在燕山期及老造山运动形成的构造形态基础上，经过喜马拉雅期造山运动改造而形成的构造面貌。西部为明月峡背斜，东北部为黄泥塘背斜（南段），东南部为箐口背斜（北段），中部有卧龙河短轴背斜，主要向斜有垫江～梁平向斜、高峰向斜和拔山向斜。其中卧龙河短轴背斜是一个封闭较好的储气（油）构造，该区域地震基本烈度为六度。

3.2  公用工程条件
1）新鲜水
压力：0.45 MPa（g） 温度：常温
2）循环水
压力：0.45 MPa（g）（进界区）；0.25 MPa（g）（出界区）
温度：32℃（进界区）；40℃（出界区）
3）除盐水
压力： 0.6 MPa（g），温度：常温
4）消防水
压力：0.6MPa(g) ，温度：常温
5）燃料气
压力：0.4MPa（g），温度：常温
6）电力
220V（±10%），50Hz（±2%），单相
380V（±10%），50Hz（±2%），三相
10kV（±7%）， 50Hz（±2%），三相
7）蒸汽与凝结水
低压饱和蒸汽 0.5 MPa（g）（至装置区）
凝结水 0.25 MPa（g）
8）净化空气
0.7MPa（g），40℃，水露点≤-40℃（在0.7MPa（g）压力下）
9）非净化空气
0.7MPa（g），水露点≤-40℃（在0.7MPa（g）压力下）
10）氮气
0.6MPa（g），40℃，纯度≥99%（vol），水露点≤-40℃（在0.6MPa（g）压力下）
4  供货范围及界面

供货商应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提供成套的主燃烧炉及主燃烧炉设备。成套设备的供货范围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主燃烧炉体（包括壳体、接管、鞍座等）；

2）耐火隔热衬里；

3）主燃烧器系统（不限于以下），具体可参看附件数据单：

（1）主燃烧器本体；

（2）自动程序点火系统（包括双路主火焰检测器、电点火器、就地控制柜等电器附件及就地控制柜到火焰检测设施、自动点火设施的电缆、保护管及连接附件）；
（3）看火视窗；
（4）与点火器、火焰检测器、视窗连接的球阀或切断阀；

（5）主燃烧器底座。

3）管嘴的配对法兰、螺栓、螺母及垫片，法兰均为突面对焊法兰,按照国标法兰标准设计制造；所有管嘴垫片应提供200%的量，主燃烧炉燃烧器与主燃烧炉体连接的垫片应提供200%的量；其余易损件及紧固件应按照规格至少备用各种规格总数的10%，且各规格备用量不少于2套。

4）配套地脚螺栓、螺母及设备吊装用吊环；

5）开工备品备件，其数量为每种总量的20%，且不少于1件；
6）供主燃烧炉体及主燃烧器两年运行使用的备品备件（如有，应列出详细清单，并逐项报价，在合同谈判时业主有权取舍）；

（7）设备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如有）；

（8）设备铭牌；

（9）有关的图纸及其它技术文件。
5  技术要求

本技术规格书中规定采购的设备（材料）为垫江县脱硫厂二期脱硫装置技改项目硫磺回收装置使用的设备或材料。

本技术规格书由正文部分与所附的数据表共同组成，正文与数据单有冲突之处以正文为准。
5.1  总则

1）所有的投标文件和资料及图纸均应该按规格书要求进行编制和提供，但不限于此。

2）所有投标文件和图纸使用国际单位制：SI。

3）成套设备（主燃烧炉及其配套设备应设计成固定式安装）。

4）成套设备应能满足本技术规格书规定的全部性能要求。

5）成套设备应能在本技术规格书规定的所有现场条件下正常运行。

6）在满负荷条件下，成套设备的设计使用寿命应不低于10年。

7）主燃烧炉成套设备应严格遵循本技术规格书、附件以及其他有效文件的要求。凡与有效文件和相关标准规范的有任何偏差都应在投标书中的偏离表中列出，买方不接收供货商在其他部分列出的偏差。对于与本技术规格书、附件以及其他有效文件之间的矛盾，供货商应以书面形式向业主澄清，但原则上应遵循最严格的要求。

5.2  采用规范、标准及技术文件

在文件出版时，所有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文件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若本技术规格书与相关的技术规格书或标准有冲突，则应向业主或EPC承包商/设计方咨询并得到其书面裁决后才能开展工作。

本技术规格书指定产品应遵循的规范、标准法规主要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所列范围：

GB150    
钢制压力容器

GB/T19839      工业燃油燃气燃烧器通用技术条件

GB713          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GB/T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8923       涂装前钢板表面锈蚀等级和除锈等级

GB/T19672      管线阀门技术条件

GB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11       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9115.1     平面、突面对焊钢制管法兰

GB/T4622.2     缠绕式垫片 管法兰用垫片尺寸

GBJ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JB/T4700       压力容器法兰

JB/T4709       钢制压力容器焊接规程
JB/T 4711      压力容器涂敷及运输包装
NB/T4701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JB/T4731       钢制卧式容器

NB/T47003.1   钢制焊接常压容器

NB/T47008     承压设备用碳素钢和合金钢锻件

SH/T3115      石油化工管式炉轻质浇注料衬里工程技术条件

SH3531        隔热耐磨衬里技术规范

SH 3534       石油化工筑炉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H/T3602      石油化工管式炉用燃烧器试验检测规程

SY0031        石油工业用加热炉安全规程
HG/T20683     化学工业炉耐火、隔热材料设计选用规定

TSG ZB001     燃油（气）燃烧器安全技术规则
其它未列出的与本产品有关的规范和标准，供货商有义务主动向业主或设计单位提供。所有规范和标准均应为项目采购期时的有效版本。

5.3  主要技术要求

5.3.1 技术参数及特征

详细数据见数据表

该设备主要技术特征：应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硫磺回收用主燃烧炉（包括耐火隔热衬里）成套设备，包含主燃烧炉体、主燃烧器、点火控制系统。

4.3.2 主燃烧炉体设计制造工艺技术要求

1）该设备（主燃烧炉）采用卧式圆筒型，内带耐火隔热衬里结构；

2）主燃烧炉要能满足热负荷及其他工艺要求。
3）主燃烧炉筒体的强度设计既要满足爆炸压力下的强度要求，又要满足工作及运输等各种工况下的刚度要求。
4）主燃烧炉衬里结构设计制作应满足耐火隔热要求，详细技术要求见附件数据单第三部分衬里材料数据单。

5）设备外表面应设计有防烫结构。

6）主燃烧炉人孔前应设计有花墙，人孔的位置应设置在花墙和余热锅炉前管板之间，以方便检查余热锅炉前管板的状态。

7）主燃烧炉设计时应考虑与余热锅炉E-1401(1～6)连接问题，保证现场顺利安装及运行。如果有现场组焊的接口，接口坡口应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

8）设备在设计制造时应考虑到国际长途运输过程中的设备固定拉耳的设置问题，在拉耳与设备壳体间应设置有供焊接连接拉耳所用的垫板。

9）主燃烧炉的对接焊缝应按NB/T47013《承压设备无损检测》进行≥20%射线检测，Ⅲ级为合格，并留有记录。

10）制造、装配、焊接要求：

在制造开始前，供货商应向业主提供设计总图，主要材质的性能指标、锻件及短节材料的化学成分及供货检验项目，制造工艺，质量保证措施等技术文件，提交份数按合同要求。对于国外承包商，还应提供各类相关标准原件或复印件。待业主书面审查同意后，方可开工制造。

焊接应按经批准的焊接工艺指导书进行。焊接工作必须由通过考试取得资格的焊工完成 。

所有焊缝和热影响区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弧坑和夹渣等缺陷，焊缝上的熔渣和两侧的飞溅物必须消除。
设备制造完毕，应进行焊缝煤油渗漏试验，发现不合格处应按规定修复，焊缝煤油渗漏试验合格后，方可进行衬里施工。
非金属衬里应在焊缝煤油渗漏试验合格后进行施工，衬里施工应在出厂前进行，衬里施工前应将设备内壁吹干，并按GB/T8923中Sa2.5级的要求进行除锈。耐火隔热衬里施工、检验及验收应按GB50211-2004《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进行。耐火衬里端面法兰连接处，贴δ=15mm硅酸铝纤维毡。膨胀缝用硅酸铝纤维毡填充，填充前应将膨胀缝清理干净，填充后用耐火泥浆填实。非金属衬里材料性能详见附件数据表第三部分衬里材料数据表。

设备制作完毕并经校验合格后，应对外表面进行喷砂除锈处理，达到Sa2.5级要求，若是第三国产品，除锈等级应按设备所产国标准或企业标准执行；并涂刷铁红醇酸底漆两遍（距焊接端100mm范围内以及衬里部位表明不涂漆，但应进行不影响焊接质量的防锈处理），涂层干膜厚度不小于120μm。所用涂料的储藏、混合、操作、涂刷和凝固要求应按照涂料供货商的技术指导书进行。

组装后设备各部件尺寸公差应符合NB/T47003.1-2009的规定。

5.3.3 燃烧器设计制造技术要求
燃烧器设计数据详见附件数据单第二部分主燃烧器数据单。

整个燃烧器系统，应便于运输及现场的安装，并考虑到燃烧器和主燃烧炉体连接应安全可靠、无泄漏及易于拆卸。

1）要求采用旋流燃烧器，保证可燃气体混合物内所含有的空气在燃烧器内能完全参与燃烧；

2）在设计压力、设计温度下满足规定的强度要求，使用安全可靠，检查、维修方便；

3）在距设备1m处产生的噪音不得超过85dB（A）；

4）燃烧器负荷能连续调节，能在额定负荷的30%～120%条件下稳定运行；
5）选择合适的体积热强度，燃烧器设置预燃室；
6）防雨罩及防雨罩支撑垫板由供货商负责；

7）燃烧室内耐火材料耐火度应≥1700℃；

8）应保证燃烧器和相连设备的管线系统在正常工况下无振动；

9）燃烧器在设计时应考虑其受热膨胀的方式，保证整个设备的运行安全。

10）应能用于烘炉时使用；

11）主燃烧炉燃烧器本体制造要求：

主燃烧炉燃烧器为室外型，能在当地各种气象条件下正常运行；

耐热隔热衬里须施工完毕，并根据烘炉升温曲线进行衬里干燥；

主燃烧炉燃烧器与主燃烧炉反应室连接的法兰采用对焊法兰；

设一个支座；
设备在设计制造时应考虑到国际长途运输过程中的设备固定拉耳的设置问题，在拉耳与设备壳体间应设置有供焊接连接拉耳所用的垫板。
视镜、火焰检测器、自动伸缩点火器可在运行状态下更换；
烧嘴带耐火材料衬里燃烧室须配备观火孔，以便于可靠的火焰观测；
火焰检测器要求既能检测燃料气燃烧火焰，又能检测酸气燃烧火焰及点火器火焰，并能避免降温蒸汽的影响；

所有火焰检测器应能调整安装角度，以便调整到火焰检测的最佳位置；

设备设吊装环。

12）供货商应考虑夏季高温、冬季低温以及风沙环境的保护措施。

5.4  自控技术要求

提供的就地控制盘/柜应能自动或半自动的完成点火过程，打火过程时间由燃烧器供货商设定到最佳的打火时间（且时间应可调）。处于自动模式时，点火器接收来自DCS系统启动点火信号后，自动完成点火器的伸入，高能点火器的打火直接点燃主火以及完成点火器的收回动作；处于半自动模式时，在点火器接收来自DCS系统启动点火信号后，由人工触发现场就地控制柜/盘的点火按钮后，自动完成点火器的伸入，高能点火器的打火以及点火器的收回动作。

1）主燃烧炉燃烧器就地控制系统与DCS系统的连接要求：

每套燃烧器的点火由点火控制器进行，同时设置人工点火的接口。
所有电气设备应采用隔爆型设计并适应安装在2区、ⅡB组（依据IEC/Cenelec的分区）场所，温度等级为T4，控制柜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5。
主燃烧炉燃烧器配套二支火焰检测器，该火焰检测器与点火控制器和燃烧器同时运行工作。
二支火焰检测信号由业主通过硬线接入控制室的DCS系统，火焰检测信号带开关信号输出。
火焰检测器所需要的特殊检测电源由供货商自行提供。
业主与供货商的界面在就地控制柜/盘的对外接线端子，交接处以内的安装附件以及电缆由供货商提供。

2）点火控制器与DCS系统的连接要求：

每套点火控制器配置控制柜，就地控制柜安装在炉前的操作台上，设置开关和指示灯对点火进行操作，并显示点火过程状态。
所有电气设备采用隔爆型设计并适应安装在2区、ⅡB组（依据IEC/Cenelec的分区）场所，温度等级为T4，控制柜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IP65。
点火控制器必须设置为自动点火和半自动点火两种控制模式。
点火控制器在点火完成后，可以关闭电源，停止工作。但火焰检测系统必须保持可靠的连续工作。

点火控制器可采用可编程控制器，不需要外部控制设备，能独立完成点火程序。通过硬线与DCS系统进行信号联系：

a．点火信号（DCS端：DI  干接点）；

b．启动点火信号（DCS端：DO 干接点）；
c. 点火枪伸出信号 （DCS端：DI 干接点）；

d  点火枪回位信号（DCS端：DI 干接点）；
e. 火焰信号1（DCS端：DI 干接点）；

f.  火焰信号2（DCS端：DI 干接点）。

其信号部分电气接口为2个NPT1”(内)和1个NPT3/4”(内)。

现场就地控制柜至少应带2只火焰检测器信号显示灯、点火枪插入指示灯、电源指示灯以及来自DCS远程启动点火指示灯。

业主提供1路220VAC UPS电源和1路220VAC 非UPS电源共2路电源，电气接口为2个NPT1”(内)。UPS电源用于火焰检测器的连续供电；非UPS电源用于点火器的工作电源，点火器的工作电源需设置开关在点火器不工作时切除供电。控制柜内部24VDC、电源供电箱及点火变压器由供货商自行成套提供。
业主与供货商的界面在就地控制柜和电源供电箱的对外接线端子，供货商成套范围内的所有电缆、电气接头等由供货商提供。主燃烧器就地控制系统与全厂DCS系统的信息联系关系见附件数据单第五部分。

（3）若有太阳直晒的变送器、PLC机柜要求有遮阳措施。

（4）自控仪表的位号标识应具有永久性。

5.5  电器设备要求
所有电气设备均应满足防爆要求，电机的防爆等级要求为EXPdⅡBT4（IEC），外壳防护等级不低于IP55，绝缘等级不低于F级，温升不超过B级。用户提供220VAC 50Hz（或380VAC 50Hz）电源
5.6  接地系统要求

为所有供货设备提供接地终端，所有设备都须有各自的接地终端，以便  与公用接地终端相连；对于设备中有铰接的门，若铰链不能保证接地的连续性，应配备柔性导电条。可能产生静电的设备和部件也应按相关规范要求进行可靠接地。
5.7  底座

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结构型式设计合理，维修方便，性能稳定。

5.8 安装场所

硫磺回收装置，室外。

5.9 危险区域划分

I类2区

5.10  材料

该成套设备所选用的材料和零件应是全新的、高质量的，不能存在任何影响性能的缺陷。所选材料应是能满足环境条件及运行工况要求的镇静钢。
1）主燃烧炉壳体材料用钢至少应为Q245R  (GB713-2014)；

2）主燃烧炉用钢制锻件至少应符合20Ⅱ、16MnⅡ(NB/T47008-2010)锻件的各项检验要求及其它技术要求；
3）不允许使用低价劣质材料，材料来源应经业主审批；

4）设备所有接管法兰均采用国标法兰GB/T9115.1，容器法兰按NB/T47023-2012，紧固件采用35CrMoA双头螺栓，垫片采用金属缠绕垫；

5）燃烧器支座应选用Q235B钢，能满足承载整个主燃烧器系统的能力；

6）主燃烧器材质由厂家自定，但必须满足工艺要求；

7）非金属衬里材料，耐火层和隔热层的主要性能及技术要求详见数据表第三部分衬里材料数据表。
6  检验和测试

6.1  检验程序

1）出厂前供货商根据国家、行业有关标准进行检验；

2）有关质检、环保、安全等机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检验；

3）业主或EPC承包商根据有关标准及合同进行检验。

6.2  检验项目和试验内容

6.2.1 检验项目。

1）对接焊缝应进行≥20%的射线检测，按NB/T47013 Ⅲ级合格，其他角焊缝应进行100%磁粉检测，按NB/T47013 Ⅰ级合格；
2）设备衬里现场施工及检验应符合GB50211《工业炉砌筑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相关规定；
3）出厂包装检验；

4）检验和验收应符合NB/T47003.1、参照GB150中的有关要求。

6.2.2 试验内容。
设备制造完毕后应进行焊缝煤油渗漏试验，试验项目应在图样上注明。

6.2.3 证书。

检验和试验报告：供货商提供单台试验和检验报告。

出厂合格证书：每台主燃烧器及主燃烧炉必须具有合格证书、钢板、钢管、锻件材质合格证书，并注明型号、规格、适用介质、制造商名称、生产日期。

7  备品、备件及专用工具

1）供货商应提供一份供预调试和初始启动的备件推荐清单，还要提供一份供两年运行使用的备件推荐清单，清单内容应包括名称、序列号单价等。

2）供货商提供的备件应单独包装，便于长期保存，同时备件上应有必要的标志，便于日后识别。

3）供货商应提供设备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以及专用工具清单和单价。

8  铭牌

1）制造商应正确标识每个设备（主燃烧器及主燃烧炉）的铭牌，并与供货文件相一致。铭牌上应至少给出下列信息：
—产品编号、制造日期
—产品设计制造标准

—供货商名称制造许可证级别，编号

—设计压力和工作压力

—设计温度和工作温度

—热负荷

—试验压力
—外形尺寸、设备质量。

2）铭牌应由不锈钢制成且成矩形。

3）铭牌尺寸可按照供货商标准确定，但铭牌上的文字应在安装后清晰可见。

4）铭牌使用不锈钢自攻螺钉固定在设备上。

5）铭牌上的文字应在现场条件下长期保持清晰可读。

6）铭牌上的文字为中文，单位为SI制。

9  涂层、包装和运输

9.1  油漆和防护涂层

设备外表面先进行除锈，除锈级别应达到GB/T8923规定的Sa2.5级。除锈时应防止对设备表面造成损伤，喷涂防锈漆前应对整个设备的外表面（不锈钢除外）刷防锈漆两遍。要求外观平整，色泽柔和，手感光滑，触摸无凹凸感。

9.2  包装

1）在预制/制造大尺寸货物时，供货商应从有关管理机关取得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尺寸限制，货物尺寸应符合相关规定，以保证货物顺利抵达目的地。

2）每个货物集装箱、板条箱、包装箱都必须在上面或侧面用油漆或其它方式刷上清晰可读的运输防护标志，如防水、防晒、不准倒置等标志，需标识吊装重心，并在装卸时严格遵守相关要求。

3）供货商应保证主燃烧炉成套设备在运送到交货地点前的装箱、运输、储存中不受到损伤。供货商应报批其包装规范。供货商应保证主燃烧炉成套设备在运输和存放期间直到安装前保持干净和干燥。

4）备品、备件应单独包装并清楚地标识。

9.3  运输要求

供货商必须遵守下列要求，除非有业主或EPC承包商的书面指示，无任何例外：

1）应按照业主或EPC承包商要求的批次发运货物。

2）对于设备上不连接管线的接口，大口径用盲板封死，小口径用塑料管堵死。

3）不允许不经验收就发运货物。

4）不允许分包商直接向业主或EPC承包商发运货物。

5）供货商应将定单中规定的由供货商提供的货物的安装、调试和试运工具、配件和消耗品与货物一同发运。

6）零配件采用木箱包装。

7）应本着安全、经济的原则，按合同规定的成套范围及交货时间将货物运到指定地点。
8）如设备较重，需设吊装环。

9）由于铁路运输的限制，供货商在预制/制造大尺寸货物时，单个设备及其包装
件的外部尺寸及重量不应超过以下规定：
长：12.49m

宽：2.89m

高：3.6m

重量：60t
须说明的是，供货商应充分考虑到设备本体上开口、接管、法兰等部件对设备包装件的外部尺寸的影响。如果设备尺寸和重量超出上述规定范围，供货商应特别说明，并提出建议的解决方案，但解决方案中不考虑增加设备台数以替代该设备。

10）包装和运输应符合JB/T 4711《压力容器涂敷及运输包装》及商务和同中的有关规定。
10  提交文件

供货商提供的最终文件应采用中文和俄文或英文和俄文。文字软件采用Microsoft Office2000，制图软件采用AutoCAD 2004。

10.1  投标文件

在投标过程中，供货商应向业主或EPC承包商提供6份如下的文件：

供货商应对本技术规格书进行逐条应答，并提供详细的设备技术特点描述及选型计算数据表，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文件：

1）对技术规格书的应答；

2）业绩表；

3）分包商清单；

4）技术偏离表；
主燃烧炉成套设备供货清单（包括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清单）
1）主燃烧炉体（包括壳体、接管、鞍座等）；

2）耐火隔热衬里；

3）主燃烧器系统，

主燃烧器本体;

自动程序点火系统（包括双路主火焰检测器、电点火器、就地控制柜等电器附件及就地控制柜到火焰检测设施、自动点火设施的电缆、保护管及连接附件）；
看火视窗；
与点火器、火焰检测器、视窗连接的球阀或切断阀；
4）管嘴的配对法兰、螺栓、螺母及垫片，法兰均为突面对焊法兰,按照国标法兰标准设计制造；所有管嘴垫片应提供300%的量，主燃烧炉燃烧器与主燃烧炉体连接的垫片应提供500%的量；其余易损件及紧固件应按照规格至少备用各种规格总数的10%，且各规格备用量不少于2套。

5）配套地脚螺栓、螺母及设备吊装用吊环；

6）开工备品备件，其数量为每种总量的20%，且不少于1件；
7）供主燃烧炉及主燃烧器两年运行使用的备品备件（如有，应列出详细清单，并逐项报价，在合同谈判时业主有权取舍）；

8）设备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如有）；

9）设备铭牌。

10）设备总图(包括详细尺寸)；
11）业主或EPC承包商需要的其他文件。

业主或EPC承包商在收到供货商提交供业主或EPC承包商审查确认的文件后1周之内，将审查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供货商。

业主或EPC承包商对以上文件的审查确认，并不解除供货商对其文件的完整性和正确性应负的责任和义务。

10.2  订货后提交文件

在中标之日起2周之内，供货商必须向业主或EPC承包商提供下列送审文件(A文件)3份，含U盘2份：

1）主燃烧炉设备总图，主燃烧器外形尺寸、接管尺寸图、基础图（包括地脚螺栓位置）；

2）设备的总重量（包括干重、操作重及充水重）、吊点等；

3）主燃烧炉的接口管线图；

4）对公用工程的要求（供配电、自动控制、供气、风等），即对外部配套系统的要求和详细技术参数；

5）主燃烧炉成套设备清单；
6）设备衬里施工操作手册和烘炉曲线；
7）在中标之日起4周之内，供货商必须向业主或EPC承包商提供下列施工文件（B文件）3份，含U盘2份：
8）设备的选型（包括燃烧器、控制仪表、阀门等的选型）；

9）设备的主要性能参数至少应包括：燃料气消耗量、过程气消耗量、热负荷、设计裕量等；

10）燃烧炉、燃烧器、电控系统及辅助设备等各部件的型号规格及材质；
11）业主或EPC承包商需要的其他文件。

12）有关设计、制造、检验标准和检验方法；

13）设备电气数据表；

14）仪表数据表；

15）涂漆。
10.3  设备安装和使用文件

交货时，供货商应随设备给业主或EPC承包商提供下列资料（C文件）6份：
各设备施工图及施工文件（同时提供电子文件U盘2份）；

1）设计计算书；

2）安装说明书；

3）使用说明书；

4）设备总图；
5）设备参数表；
6）材料质量证书； 

7）检验和实验报告；
8）对公用工程的要求及详细的公用工程耗量；
9）与设计、制造、测试和验收相关的技术标准清单；

10）装箱清单（包括随机文件）；

11）业主或EPC承包商需要的其他文件；
12）产品合格证和质量证明书；

13）外购件有关文件；

14）操作、维修手册；

15）材料清单。

11  技术服务

11.1  技术支持

在设备装运之前，供货商应对设备安装计划提出建议以备用户参考，包括时间计划、安装程序、安装所需设备以及对公用系统的要求。供货商应提供现场安装需要的特殊工具。

供货商应提供强有力的现场服务与售后支持，并配备有资格的现场代表配合主燃烧炉的安装、试运行、启动、和现场培训。

供货商应提供为保证整个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技术支持、工具和必要的材料。

在保修期内，当设备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时，在业主或EPC承包商的要求下，供货商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技术支持。

技术服务的费用由供货商承担。

1.2  培训

供货商应提供对操作人员的安装和维护培训工作。

12  验收

12.1  工厂验收

交货前两个月通知业主或EPC承包商，由业主或EPC承包商决定是否派工程师到工厂进行预验收。检查产品加工过程中质量记录、产品性能检验报告、联合调试等有关情况。且由买方签字准予发货。
12.2  到货验收

货物到达业主或EPC承包商指定库房（或现场）后，由供货商派人员参加拆箱验收。并由业主或EPC承包商指定代表、买方、卖方签字确认。
12.3  中间验收

产品在现场由供货商派现场服务工程师进行最后检查调试并指导监督安装。并由现场监理、施工单位、现场服务工程师签字确认。
12.4  最终验收

工程全线试运全压保压72小时以上。由业主或EPC承包商、买方、卖方签字确认。
13  售后服务

1）供应商在货物清关和商检过程中，依据有关规定和买方的要求，提供货物单据、证明材料等文件，配合买方办理通关商检。

2）供货商（制造厂）应昼夜24小时提供足够的备品、备件和技术服务。

3）当设备出现故障或不能满足业主或EPC承包商要求时，供货商应按业主或EPC承包商要求排除故障，直到业主或EPC承包商满意为止。

4）在保修期内，当设备需要维修或更换部件时，在业主或EPC承包商的要求下，供货商应派有经验的工程师到现场进行技术支持。

5）当业主或EPC承包商需要供货商提供服务时，供货商在获得信息后应在12小时内作出答复，国外派员不超过15天。

6）在质保期内，供货商负责对业主或EPC承包商提出的质量异疑做出书面明确答复。确属质量问题时，供货商应及时采取保护措施且负责免费更换。并相应延长其保质期。

7）产品寿命期内，供货商应确保所有零备件的供应。

8）供货商对零备件的供应，国外调配时间不超过20天。

14  保证和担保

按照本技术规格书购买的设备均应根据定货单的条款和条件来提供，在质保期间保证不会出现材料、设计和制造工艺的缺陷。若在质保期间有任何上述缺陷，供货商应免费进行必要的更换和维修。

同时，供货商有义务在业主或EPC承包商进行设备的报关、清关及设备在土国的注册工作时，根据业主或EPC承包商需要提供其它所需的各类文件及各类必要的协助工作。
15  附件：主燃烧炉及燃烧器成套设备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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